附件1：
湖北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资料要求

　  项目申报单位须提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项目申报资料按下列顺序装订成册：

　　一、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类项目申报资料

　　(一)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封面），请在项目类型中注明“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类”；

(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企业项目审核表（成长工程类）；

(三)企业基本情况；

(四)法人执照（复印件）；

　　(五)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

(六)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评价意见（复印件）；

(七)项目单位自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八)申请无偿资助项目的企业，提供已投入项目建设的自有资金凭证汇总表及凭证复印件（包括：项目新增设备的购买发票、建筑工程合同及收据等）。如发票等凭证太多，可以用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代替。审计报告内容应包括：项目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期、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自有资金已支出额（需列明其中的设备及安装费、建筑工程费等）；申请贷款贴息项目的企业，提供已发生贷款的“借款凭证”（银行贷款进账单）汇总表及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合同和贷款凭证复印件；
　(九)2012年度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和审计报告；

(十)2012年完税证明汇总表及完税（免税）证明；

(十一)生产许可证（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ISO9000证书（有证企业）等复印件；

(十二)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证明（专利证书、新产品证书、行业专家意见）；

(十三)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十四)对申请报告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二、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类项目申报资料

　　(一)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封面），请在项目类型中注明“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类”；

(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企业项目审核表（产学研合作类）；

(三)企业基本情况；

　　(四)法人执照（复印件）；

　　(五)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

　　(六)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评价意见（复印件）；
　　（七）项目单位自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八）产学研合作的签约协议（合同）文本，有效期内的权威性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样品/样件/样机）检验报告、产品设计开发确认报告或用户试用报告、支付合作方技术开发的费用凭证、国家专利授权证书或受理通知书、新产品新技术鉴定证书的复印件；

　　（九）申请无偿资助项目的企业，提供已投入项目建设的自有资金凭证汇总表及凭证复印件（包括：项目新增设备的购买发票、建筑工程合同及收据等）。如发票等凭证太多，可以用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代替。审计报告内容应包括：项目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期、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自有资金已支出额（需列明其中的设备及安装费、建筑工程费等）；申请贷款贴息项目的企业，提供已发生贷款的“借款凭证”（银行贷款进账单）汇总表及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合同和贷款凭证复印件；
（十） 2012年度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和审计报告；

（十一）2012年完税证明汇总表及完税（免税）证明；

（十二）生产许可证（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ISO9000证书（有证企业）等复印件；

（十三）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十四）对申请报告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三、服务体系建设类（平台建设）项目申报材料

（一）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封面），请在项目类型中注明“服务体系建设类（平台建设）”；

（二）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服务体系建设类项目审核表；

（三）平台建设的基本情况；

（四）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委托书；

（五）省平台与窗口平台签订的平台网络共建运管协议；

（六）建设单位法人执照和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七）服务场地证明；

（八）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平台建设项目进度与支出专项审计报告；

（九）平台内部管理制度与服务规范；

（十）今年以来服务中小企业的主要情况和效果；

（十一）纳入2013年建设的窗口平台需提供重新修订的建设与实施方案。

（十二）对申请报告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四、湖北省中小企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广中心业务补助项目申报材料

（一）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封面）；
（二）湖北省中小企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广中心业务补助项目审核表;

（三）中小企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广中心简介：包括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人员及结构、开展工作情况及效果、申请资金数额、用途及下步打算；

（四）机构法人执照或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五）《****年度湖北省中小企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广中心考核指标统计表（2008版）》;

（六）对申请报告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